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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请做好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上

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隆科技”、“申请人”或“发

行人”）已会同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长城证券”）、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等相关各方，本着勤

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告知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讨论、核查与落实，

并逐项进行了回复说明。具体回复内容附后，请审阅。  

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尽职调查报告、反馈

意见回复报告一致；  

2、本回复中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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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2019年 1月和 2020年 1月，申请人先后对首次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项目“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和“企业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并将项目相关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原拟投入 3.2亿元，至变更前已投入

8135.43万元，变更原因是申请人拟与德国霍富集团成立合资公司保隆霍富以整

合各自全球 TPMS业务；“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原拟投入 4050万元，至变更

前已投入 2206.3 万元，变更原因是汽车电子产品研发分中心的研发投入部分拟

由保隆霍富进行，以及原计划对橡胶金属技术研究分中心、内高压成型技术与金

属管件研究分中心的研发及测试准备随着技术发展更新迭代，对橡胶及管件相关

的研发拟由子公司进行。 

请申请人： 

（1）说明上述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在剩余募集资金补流的同时，相

关项目是否已终止，相关披露是否准确、完整；（2）结合募集资金变更原因和保

隆霍富设立、经营情况，说明相关项目原计划建设内容是否将调整形式和主体继

续开展，以及上述将剩余募集资金补流的合理性；（3）说明上述募投项目变更前

已投入资金的使用及形成资产情况，以及相关资金是否存在损失，形成的资产是

否存在减值。 

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说明上述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在剩余募集资金补流的同时，相关

项目是否已终止，相关披露是否准确、完整； 

（一）“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 

“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为 32,000.00 万

元，其中建设投资 30,50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500.00 万元，主要用于改造

原有厂房、购买新增生产设备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随着 TPMS 逐渐成为全球乘用车的标准配置，以及我国胎压监测强制性标准



 

1-1-4 

的推出，TPMS 作为一项新兴的汽车安全电子产品，市场需求处于迅速增长阶段。

为实现优势互补、协同运营，2018 年下半年公司与德国霍富集团签署意向书，

筹划成立合资公司，进一步整合各自全球 TPMS 业务。考虑到公司 TPMS 业务

的实施主体、实施计划等均发生较大变化，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变更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项目专户产生的利息及理财收入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

24,310.912 万元，其中 19,000.00 万元已于前期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日，公司原保荐机构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上海保隆

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也对上述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2019 年 1 月 4 日，公司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的变更，主要系公司考虑到

TPMS 行业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情况，为实现优势互补、协同运营、进一步整

合全球 TPMS 业务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在变更该募投项目的论证过程中，公司董

事会和管理层经过充分论证和反复研判，并充分征求和听取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

意见；同时公司原保荐机构亦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变

更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独立董事、原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

明确同意意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变更实施“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转入公司基本户，且公司已注销存放此次募投项目募集资

金的专项账户。因此，在该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同时，该募投

项目已终止运作，相关披露准确、完整。公司与霍富集团的合资公司成立之后，

公司 TPMS 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2019 年，公司自产 TPMS 产品的销售收入达

到 90,298.43 万元，较 2018 年增长 161.99%。 

（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orgId=9900023976&stockCode=603197&announcementId=1205678486&announcementTime=2018-12-2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orgId=9900023976&stockCode=603197&announcementId=1205678486&announcementTime=2018-12-2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orgId=9900023976&stockCode=603197&announcementId=1205678486&announcementTime=20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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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4,050.00 万元，主要用于汽车电

子产品研发分中心、计算机信息中心、橡胶金属技术研究分中心及内高压成型技

术与金属管件研究分中心的研发设备、测试设备、信息系统硬件、软件及样机投

入等。“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立项至实施间隔较长，该募投项目原规划的研

发投入方案已不适应公司最新的研发布局和实施计划。因此，为了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资金流动性，公司将“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 2,059.1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6 日的余额，含利息及理财收入）变

更为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变更“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2,059.10

万元（含利息及理财收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对于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原保荐机构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发表了专

项核查意见，并于 2020 年 1 月 2 日经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变更，主要系公司考虑到最新的研发布局和实

施计划，为避免继续投入可能给公司带来的资金浪费，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在变更该募投项目的论证过程中，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经过

充分论证和反复研判，并充分征求和听取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同时公司原

保荐机构亦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变更经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独立董事、原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变更实施“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转入公司基本户，且公司已注销存放此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因

此，在该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同时，该募投项目已终止运作，

相关披露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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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募集资金变更原因和保隆霍富设立、经营情况，说明相关项目原计

划建设内容是否将调整形式和主体继续开展，以及上述将剩余募集资金补流的合

理性； 

（一）合资公司设立、经营情况 

霍富集团是专业开发和生产汽车识别认证系统、驾驶者识别认证系统、无钥

匙进入系统、汽车门把手系统、电动后备箱系统、汽车机械锁系统、车联网系统

和胎压监测系统的全球知名供应商。霍富集团于 1908 年在德国费尔伯特成立，

并于 1920 年首次向梅赛德斯-奔驰提供成套门锁。2012 年，霍富集团成立霍富电

子布雷顿公司，获得胎压监测系统业务。至 2018 年，霍富集团已成为全球汽车

胎压监测系统的主要供应商之一，配套宝马、奔驰、大众、奥迪、欧宝、保时捷、

宾利、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等国际知名整车客户。 

随着 TPMS 逐渐成为全球乘用车的标准配置，以及我国胎压监测强制性标准

的推出，TPMS 作为一项新兴的汽车安全电子产品，市场需求处于迅速增长阶段。

为实现优势互补、协同运营，公司与霍富集团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签署了《合资

意向书》，双方拟将各自的 TPMS 全球业务进行整合，成立中德合资公司，通过

优势互补、协同运营，力争成为全球 TPMS 细分市场的领导者。2018 年 11 月，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保隆控股与霍富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霍富电子分别签署了

《合资主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保隆控股向霍富电子转让保隆控股持

有的保富中国 45%的股权，霍富电子向保隆控股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为霍富电子

持有保富德国 55%股权，同时，保隆控股应以现金方式补偿霍富电子本次转让对

价的股权价值差异部分。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霍富电子分别持有保富中国

55%、45%股权，保隆控股、霍富电子分别持有保富德国 55%、45%股权。 

目前，合资公司保富中国、保富德国（包括其全资子公司保富美国）均经营

情况良好。公司与霍富电子的合资公司成立之后，公司 TPMS 业务得到了快速发

展，2019 年，公司自产 TPMS 产品的销售收入达到 90,298.43 万元，较 2018 年

增长 161.99%。 

报告期内，公司自产 TPMS 产品的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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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销售收入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自产 TPMS 产品 

销售收入 
65,746.73 90,298.43 34,466.86 32,315.88 

注：上述 TPMS 销售收入中不含外购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自产 TPMS 产品的产销量情况如下： 

产品 数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TPMS 发射器 

产量（万支） 1,800.87  2,268.71  720.90  788.68  

销量（万支） 1,734.97  2,141.11  847.76  627.27  

产销率 96.34% 94.38% 117.60% 79.53% 

TPMS 控制器 

产量（万支） 183.00  276.52  111.86  150.24  

销量（万支） 194.78  273.08  124.45  141.27  

产销率 106.44% 98.76% 111.25% 94.03% 

注：上述 TPMS 销量中不含外购产品。 

（二）说明相关项目原计划建设内容是否将调整形式和主体继续开展，以

及上述将剩余募集资金补流的合理性； 

1、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 

“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原由发行人负责开展。随着

TPMS 逐渐成为全球乘用车的标准配置，以及我国胎压监测强制性标准的推出，

TPMS 作为一项新兴的汽车安全电子产品，市场需求处于迅速增长阶段，原募投

项目制定的实施方式和计划已不能满足 TPMS 市场发展趋势。为实现优势互补、

协同运营，2018 年下半年公司与德国霍富集团签署意向书，筹划成立合资公司，

进一步整合各自全球 TPMS 业务。 

公司与德国霍富集团合资公司成立后，双方整合了各自 TPMS 的业务，以合

资公司作为双方 TPMS 业务的实施主体。合资公司随着其业务的发展，将加大对

于 TPMS 业务的投资规模，管理及技术团队也由本土团队变更为国际化团队；合

资后 TPMS 业务的市场布局也发生根本变化，公司由 TPMS 业务的中国本土供

应商成长为全球布局的国际化供应商。基于上述因素，考虑到公司 TPMS 业务的

实施主体、实施计划等均发生根本变化，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变更了

“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 

该项目变更后，该项目终止运作，公司注销存放此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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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账户。同时 2019 年 1 月，本募投项目相关设备已按照账面价值销售予保富中

国。目前，公司 TPMS 业务已由合资公司保富中国、保富德国（包括其全资子公

司保富美国）负责经营，保富中国、保富德国（包括其全资子公司保富美国）完

全独立运行并且生产经营良好。 

“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的变更，主要系公司考虑到

TPMS 行业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情况，为实现优势互补、协同运营、进一步整

合全球 TPMS 业务而作出的战略决策。该募投项目的变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业务长远发展，具备合理性。由于原有募投项目制定的实

施方式和计划已不能满足 TPMS 市场发展形势以及公司 TPMS 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 TPMS 业务新的实施主体、实施计划等与原有募投项目相比均已发生根本变

化，因此公司不存在将原有募投项目调整形式和主体继续开展的情况。 

2、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立项至实施间隔较长，该募投项目原规划的研发

投入方案已不适应公司最新的研发布局和实施计划。因此，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公司将“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变更为永久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将原有募投项目调整形式和主体继续开展的情况。“企业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变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资金流

动性，具备合理性。 

三、说明上述募投项目变更前已投入资金的使用及形成资产情况，以及相关

资金是否存在损失，形成的资产是否存在减值； 

（一）“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已投入资金的使用及形成

资产情况 

“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变更前，已投入资金的使用及形

成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资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万元） 

1 一般土建  3,150.00  

2 公用配套  300.00  

3 设备及信息化系统 24,760.00 6,6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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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拟投资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万元） 

4 三废治理  200.00  

5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70.00  

6 预备费  1,420.00  

7 铺底流动资金 1,500.00 1,500.00 

 合计 32,000.00 8,135.43 

截止“智能微型胎压传感器与控制器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变更之日，该项目已投入 8,135.43 万元，均用于设备购置和 TPMS 业务发展，

不存在募集资金损失。2019 年 1 月，相关设备已按照账面价值销售予保富中国，

目前公司 TPMS 业务发展情况良好，保富中国生产经营正常，相关设备使用状况

良好，不存在《企业会计准则》所述的因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

闲置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情形，公司不需对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已投入资金的使用及形成资产情况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前，已投入资金的使用及形成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万元） 

1 土建及公用设施改造  200    

2 研发设备及软件购置 3,656 2,206.30  

3 预备费  194    

 合计 4,050 2,206.30 

截止“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之日，

该项目已投入 2,206.30 万元，主要用于研发设备及软件购置，相关设备及软件目

前正常使用，不存在资金损失。目前，相关设备及软件使用状况良好，不存在《企

业会计准则》所述的因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导致资产可收

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情形，公司不需对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实施了如下的核查程序： 



 

1-1-10 

1、审阅了公司募投项目变更的相关公告及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原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等文件； 

2、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背景及内容； 

3、审阅了公司与霍富集团合资公司的设立文件及财务报表； 

4、审阅了募投项目资金投入明细及资产明细。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变更均是公司根据市场及经营变化作出的

战略决策。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

独立董事、原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在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同时，相关募投项目已终止，相关披露准确、完整。 

2、公司不存在将原有募投项目调整形式和主体继续开展的情况。募投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

公司业务长远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具备合理性。 

3、募投项目已投入资金主要用于设备及软件购置、TPMS 业务发展等用途，

不存在募集资金损失。目前，相关资产使用状况良好，不存在《企业会计准则》

所述的因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

面价值的情形，公司不需对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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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关于存货。报告期内，申请人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46,378.81 万元、

47,961.73 万元、69,273.62 万元和 69,574.13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6.89%、22.56%、30.47%、和 30.98%，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分别为 672.96

万元、1,393.88 万元、469.63万元和 500.51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低

于行业平均值。 

请申请人：按存货类别列式库龄情况，结合库龄情况、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

的期后结转成本情况，说明库存商品是否存在滞销、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是否充

分、谨慎、是否符合行业特征。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按存货类别列式库龄情况，结合库龄情况、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的期后

结转成本情况，说明库存商品是否存在滞销、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是否充分、谨

慎、是否符合行业特征 

（一）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存货的余额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6,795.39 237.06 16,558.33  17,339.05   102.22  17,236.83 

在产品 9,708.34 - 9,708.34  4,825.39   -    4,825.39 

库存商品 27,650.22 181.62 27,468.59  37,801.90   367.41  37,434.49 

在途物资 0.16 - 0.16  78.41   -    78.41 

发出商品 13,545.31 4.03 13,541.28  8,749.07   -    8,749.07 

委托加工物资 242.08 - 242.08  949.44   -    949.44 

合计 67,941.49 422.71 67,518.78  69,743.25   469.63  69,273.62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7,585.17   673.24  6,911.93  5,482.22   390.71  5,091.51 

在产品  3,065.43   10.81  3,054.62  3,571.77   18.02  3,553.75 

库存商品  27,467.61   709.83  26,757.78  22,849.25   264.24  22,5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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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物资  201.23   -    201.23  45.65   -    45.65 

发出商品  9,588.04   -    9,588.04  14,003.42   -    14,003.42 

委托加工物资  1,448.13   -    1,448.13  1,099.46   -    1,099.46 

合计  49,355.60   1,393.88  47,961.73  47,051.77   672.96  46,378.81 

公司存货主要以原材料、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为主，公司原材料主要为不锈

钢、铜杆、芯片等材料，库存商品主要为在公司自有仓库、公司租用的第三方物

流仓库的完工产品，以及从公司发货后运往第三方物流仓库途中的产品。发出商

品主要为已发出但客户尚未收到的完工产品，以及已发往客户仓库、由客户代为

保管、客户未领用并验收结算的完工产品。 

（二）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各类存货库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别存货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5,287.23 832.69 350.95 324.52 16,795.39 237.06 16,558.33 

在产品 9,708.34 - - - 9,708.34 - 9,708.34 

库存商品 26,290.38 875.36 320.50 163.98 27,650.22 181.62 27,468.59 

在途物资 0.16 - - - 0.16 - 0.16 

发出商品 13,310.17 154.49 64.44 16.21 13,545.31 4.03 13,541.28 

委托加工

物资 
242.08 - - - 242.08 - 242.08 

合计 64,838.36 1,862.54 735.89 504.70 67,941.49 422.71 67,518.78 

占比 95.43% 2.74% 1.08% 0.74% 100.00% / / 

项目 
2019.12.31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6,311.62 404.59 303.43 319.42 17,339.05 102.22 17,236.83 

在产品 4,825.39 - - - 4,825.39 - 4,825.39 

库存商品 36,587.76 841.97 150.19 221.98 37,801.90 367.41 37,434.49 

在途物资 78.41 - - - 78.41 - 78.41 

发出商品 8,488.82 221.78 15.07 23.38 8,749.07 - 8,749.07 

委托加工

物资 
949.44 - - - 949.44 - 949.44 

合计 67,241.44 1,468.34 468.69 564.78 69,743.25 469.63 69,2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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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96.41% 2.11% 0.67% 0.81% 100.00% / / 

项目 
2018.12.31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6,612.58 512.62 113.19 346.79 7,585.17 673.24 6,911.93 

在产品 3,065.43 - - - 3,065.43 10.81 3,054.62 

库存商品 26,911.41 156.06 128.88 271.26 27,467.61 709.83 26,757.78 

在途物资 201.23 - - - 201.23 - 201.23 

发出商品 9,354.09 184.05 30.20 19.70 9,588.04 - 9,588.04 

委托加工

物资 
1,448.13 - - - 1,448.13 - 1,448.13 

合计 47,592.86 852.74 272.27 637.74 49,355.60 1,393.88 47,961.73 

占比 96.43% 1.73% 0.55% 1.29% 100.00% / / 

项目 
2017.12.31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4,685.35 292.40 260.08 244.39 5,482.22 390.71 5,091.51 

在产品 3,571.77 - - - 3,571.77 18.02 3,553.75 

库存商品 22,093.85 280.62 198.43 276.35 22,849.25 264.24 22,585.02 

在途物资 45.65 - - - 45.65 - 45.65 

发出商品 13,810.14 163.72 25.83 3.73 14,003.42 - 14,003.42 

委托加工

物资 
1,099.46 - - - 1,099.46 - 1,099.46 

合计 45,306.22 736.75 484.34 524.47 47,051.77 672.96 46,378.81 

占比 96.29% 1.57% 1.03% 1.11% 100.00% / / 

公司各报告期内存货库龄主要集中在 1 年以内，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库龄 1 年内的存货余额占

比分别为 96.29%、96.43%、96.41%和 95.43%，公司存货库龄结构良好，1 年以

上库龄存货主要为原材料、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 

公司对库龄较长的原材料根据历史、未来原材料使用计划、原材料市场价格

等情况计提跌价准备；公司对库龄较长的库存商品、发出商品，根据产品销售计

划、客户结算模式、产品市场价格等因素计提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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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的期后结转成本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账面余额 
期后结转 

成本 

期后 

结转率 
账面余额 

期后 1 年内

结转成本 
期后结转率 

库存商品 27,650.22 19,525.01 70.61% 37,801.90 36,291.07 96.00% 

发出商品 13,545.31 12,344.93 91.14% 8,749.07 8,513.93 97.31% 

合计 41,195.53 31,869.94 77.36% 46,550.97 44,805.00 96.25%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账面余额 
期后 1 年内

结转成本 

期后 

结转率 
账面余额 

期后 1 年内

结转成本 
期后结转率 

库存商品 27,467.61 26,136.00 95.15% 22,849.25 22,216.73 97.23% 

发出商品 9,588.04 9,327.79 97.29% 14,003.42 13,769.47 98.33% 

合计 37,055.65 35,463.79 95.70% 36,852.67 35,986.20 97.65% 

注：2020 年 9 月 30 日期后结转成本为截至 2020 年 11 月 26 日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期后结

转成本金额。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期后结转率分别为 97.65%、

95.70%、96.25%和 77.36%，各期末存货基本实现对外销售，不存在库存积压，

各期末存货不存在较大的呆滞风险。 

（四）同行业公司情况 

1、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计提跌价准备计提情况比较

如下： 

公司简称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四通新材 1.01% 1.12% 0.95% 0.00% 

星宇股份 0.67% 0.52% 0.41% 0.86% 

联诚精密 1.25% 1.02% 1.02% 0.96% 

新泉股份 0.04% 0.17% 0.00% 0.00% 

金固股份 0.24% 0.65% 0.94% 0.87% 

中原内配 2.45% 2.43% 2.87% 5.01% 

平均值 0.94% 0.99% 1.03% 1.28% 

发行人 0.71% 0.67% 2.82% 1.43% 

注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分类，发行人属于汽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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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分类代码：C36），由于该类别中同时包含汽车整车企业和汽车零部件企业，为了更

具有可比性，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为从 WIND-申银万国行业类-SW 汽车零部件 III 分类中结

合存货规模及占比、业务模式选取相似的上市公司； 

注 2：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未披露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情况，

因此使用 2020 年半年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平均值，2019 年末和 2020 年 6 月末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接近，处于行业合理区间内。公司存货库龄主要集中在 1 年

以内，为应对产品、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保持原材料、产品低库存。近年

来公司严控采购计划与生产计划的平衡，加强存货管理，存货保持着相对稳定的

良性运转状态。公司存货不存在大量积压、滞销等情形。 

2、存货周转率情况 

公司简称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存货周转率（次） 存货周转率（次） 存货周转率（次） 存货周转率（次） 

四通新材 5.25 4.35 8.50 10.36 

星宇股份 2.30 3.28 3.31 3.37 

联诚精密 2.04 2.48 2.55 2.93 

新泉股份 2.18 3.28 4.53 4.03 

金固股份 1.78 2.19 3.33 3.70 

中原内配 1.64 2.40 2.76 3.07 

平均值 2.53 3.00 4.16 4.58 

发行人 2.32 3.86 3.21 3.06 

注：数据来源 WIND。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3.06、

3.21、3.86 和 2.32，公司存货周转率逐年向好，处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的合理范围之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受公司境内生产、境外销售及仓储销售的特点

影响，公司产品销售主要以境外销售为主，且大部分由境外子公司最终实现销售，

从境内原材料备货、境内批量生产、境外运输到满足约 35 天境外仓储安全库存

的需要，整个生产销售周期可长达 4 个月，存货周转率与公司业务模式相匹配。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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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取发行人的存货明细表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明细表，核查发行人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获取发行人存货库龄明细表，分析存货库龄情况，结合存货监盘，实际

查看存货品质，判断发行人存货是否存在重大滞销、积压情况。  

3、分析发行人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及计提情况，将存货跌价准备占存

货期末余额的比例、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发行人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合理、谨慎，是否符合行业特征。 

（二）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库存商品不存在滞销的情况，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充分、谨慎，符合

行业特征。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库存商品不存在滞销的情况，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充分、谨慎，符合

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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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请做好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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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请做好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宁斌                冒欣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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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告知函有

关问题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

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有关问题回复

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签名：_____________ 

李 翔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